土地工程学院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我校实施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和完全学分制改革的需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鼓励学生个性发展，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长安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及专业分流管理办法》(长大教〔2023〕27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土地工程学院实际，特制定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刘华 李雪梅

副组长：王晓峰 孙翔洲

成  员：赵永华 吴田军 韩磊 张艳 陈阳

秘  书：杜梦
二、转专业实施细则
(一)各专业接收计划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为保证各专业的协调发展和办学资源的有效配置，学校对各专业(类)转入学生及转出学生人数比例进行宏观控制，各专业(类)接收转入学生人数以学校批复的接收计划数为准，原则上不得低于转入专业现有学生数的10%,不高于20%,具体接收计划如下所示：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拟接收6人；土地整治工程专业拟接收
12人；地理信息科学专业拟接收12人。

	专业名称
	计划接收人数

	土地资源管理
	6

	土地整治工程
	12

	地理信息科学
	12

	合计
	30


(二)申请转入条件
1.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在读学生；
2.对申请转入专业(类)有一定的特长和志向，身体健康、无专业受限情况；
3.对申请转入专业(类)的课程安排、奖学金、就业等情况有明确认识，并完全接受；
4.注册手续齐备，缴清学费及其他应缴费用；
5.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6.非艺术类等特殊类招生、非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不得转专业的学生。
(三)考核办法
1.成绩计算
申请学生需参加拟转入专业的面试环节，学院按照学生第一学期加权成绩(除去通识选修通识任选类课程)与面试成绩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
综合成绩=第一学期加权成绩*70%+面试成绩*30%
2.面试内容
每名学生面试时间为5分钟，其中：2分钟自我介绍(40分),参加面试学生介绍自己的成绩、特长、自身优势、兴趣专业及对拟转入专业的了解情况等；3分钟专家提问(60分),提问不少于2个问题不多于5个，重点考察思想品德与修养、专业知识综合能力等，面试总分低于60分为不合格，不具备转入资格。最终综合评分将由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确定。
3.评分标准
	面试环节
	评分标准
	得分

	自我介绍
	学生表达清晰度和逻辑性(20分)
	

	
	选择新专业的动机、原因(20分)
	

	提问环节
	考查学生思想品德与修养(20分)
	

	
	考查学生对本专业、拟转入专业的

理解和掌握情况(20分)
	

	
	考查学生对未来学术、科研路线规

划是否清晰合理(20分)
	

	总分
	
	


4.时间地点
具体面试时间地点待定
(四)工作程序
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在一年级春季学期启动。具体办理程序如下：
1.学校转专业及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国家及学校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学校人才培养实际，制订当年的转专业及专业分流工作方案并向全校公布。
2.学院(系)报送本单位各专业(类)接收计划和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细则中须明确：接收转专业学生的选拔条件、拟接收人数、考核方式、评分标准(含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等)、工作流程、考核时间与地点、咨询电话、投拆电话及邮箱等，经学校转专业及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在学院网站公布。考核综合成绩中学生第一学期学业成绩(加权成绩)所占比例不低于70%。
3.符合条件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院(系)提出书面申请，填写《长安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类)申请表》,并在教务系统提交转专业申请。
4.学生所在学院(系)对本单位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资格进行审核，主管教学院长(主任)签署审核意见。
5.接收学院(系)依据审核通过的学院(系)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对申报学生进行考核评价，按照接收计划数录取，形成学院(系)转专业接收方案报送学校教务处。学校教务处对学院(系)报送的转专业接收方案进行审核，并提请学校转专业及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后的转专业学生名单在校园门户网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天。
6.学生申请转专业必须按规定时间进行，逾期按自动放弃处理。学生递交转专业申请后，如需撤销可在公示结束前向接收学院提出。公示结束一经接收专业(类)接收，不得转回原专业(类)。
7.转专业工作结束后，立即启动专业分流工作。学生可根据学校及学院的专业分流工作时间进度安排，进行专业分流的申报工作。学院根据学院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对学生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形成专业分流方案并公示不少于3天，公示无异后，将专业分流方案报送学校教务处。
8.转专业或专业分流工作结束后，学生需完成本学期原专业或行政班的课程，学籍变更于秋季学期开学时生效。接收学院(系)需做好转专业学生的档案资料交接和学籍异动处理工作。
三、咨询及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29-82335108(杜老师)
投诉电话：029-82335108(杜老师)
投诉邮箱：tdjw@chd.edu.cn
四、细则解释权归属
本细则由土地工程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若遇不可抗力事件，以最新通知为准。

土地工程学院  
2026年4月2日
